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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23日 

     

抽奖式有奖销售中的中奖概率标注问题

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附带性地向购买者提供物品、金钱或者其他经济上

的利益的行为。有奖销售的形式包括：奖励所有购

买者的附赠式有奖销售和奖励部分购买者的抽奖式

有奖销售1。为了避免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的投机心理，

通过举办欺骗性的有奖销售活动从而误导消费者对

商品或服务作出选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

关规定对于经营者举办有奖销售活动时需满足的明

示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 有奖销售活动举办者对于中奖概率的法定明示

义务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禁止有奖销

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下称“《有

奖销售规定》”）第 6 条的规定，“经营者举办有

奖销售，应当向购买者明示其所设奖的种类、中奖

概率、奖金金额或者奖品种类、兑奖时间、方式等事

项。属于非现场即时开奖的抽奖式有奖销售，告知

事项还应当包括开奖的时间、地点、方式和通知中

奖者的时间、方式”。 

                                                        
1 请参见《有奖销售规定》第 2 条。 

2 《有奖销售规定》第 7 条规定，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第一款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处罚。违反本规定第六条，隐瞒事实真相的，视为欺骗性有奖

销售，比照前款规定处理。由于 2017 年 11 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

由此可见，《有奖销售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在

举办有奖销售活动时，明示标注包括中奖概率在内

的有奖销售相关事项。若经营者在举办有奖销售活

动时未能按照前述明示要求对中奖概率予以标注、

隐瞒事实真相的，将被视为欺骗性有奖销售，并可

能面临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的处罚2。 

二、 实践中普遍存在中奖概率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确

定的情形 

若仅从《有奖销售规定》第 6 条规定的字面意

思来看，经营者在举办有奖销售需要明示的似乎是

一个确定的中奖概率数值。在有奖销售活动的奖品

总数量以及参与抽奖的消费者人数均固定、明确的

情况下，中奖概率确实能够被明确表述为确定数值。

但是，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是，经营者

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前预知参与抽奖的总人数，无

法事先明确中奖概率。这一问题在通过网络平台举

办的抽奖式有奖销售活动中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以 A 公司拟通过其天猫店开展的抽奖式有

奖销售活动为例予以说明。在抽奖活动期间，消费

争法》（下称“新《反法》”）第 22 条的规定已取代了旧《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 26 条的规定。因此，经营者违反《有奖销售规定》第六条的

规定，未对有奖销售相关事项明示标注、隐瞒事实真相的，将可能按

照新《反法》第 22 条受到处罚，亦即“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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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要通过 A 公司的天猫店选购商品或将 A 公司商

品放入收藏夹，便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因此，即

便在活动期间 A 公司供消费者抽奖的奖品数量是确

定的，活动期间参与抽奖的消费者数量却是 A 公司

无法在举办有奖销售活动之前事先知晓的，仅能事

后进行统计。在前述情形下，由于在一定期限内参

与抽奖的消费者总数量无法确定，A 公司在其天猫

平台举办抽奖活动时，客观上无法将中奖概率表述

为确定数值，因而无法在活动开始前向消费者明示

一个明确的中奖概率。 

由此可见，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经营者由于中

奖概率客观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无法表述为确定数

值的情形，尤其是在经营者通过网络平台举办有奖

销售活动日益普遍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前述情形下

满足《有奖销售规定》第 6 条关于明示中奖概率的

标注义务成为了经营者所关心的问题。 

三、 中奖概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经营者在实践中应

如何履行法定明示义务 

为了解中奖概率无法确定时经营者如何履行法

定明示义务，我们对于涉及有奖销售的相关典型司

法判例以及工商执法案例进行了研究和检索。 

在徐大江等诉特易购商业（广东）有限公司广

州天河分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中3，徐大江诉称

该案第三人 D 公司通过其官网举办的抽奖活动未明

示抽奖概率，应认定为实施了欺骗性有奖销售。D 公

司在庭审中答辩称，因客观原因无法提前预知参与

抽奖的人数，故无法事先明确中奖率，但其已在抽

奖活动的《活动规则》对中奖率作了如下详细说明：

“由于无法预计参与抽奖活动的消费者总人数，所

以中奖概率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详见以下‘抽

奖方式’：当前抽奖公式为‘剩余奖品总数／（平均

每天抽奖人数×剩余活动天数）’，详细解释如

                                                        
3 案号：（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 4318 号 

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 D 公司的

答辩，认为 D 公司“在网站已就中奖概率作出说明，

并不存在隐瞒中奖概率的事实。至于中奖概率的不

确定性（中奖概率无法表述为确定的数值），D 公司

在网站也已予以明示，该陈述是尊重客观事实的表

现，而非就中奖概率对消费者进行欺诈”。 

同时，在张波与广州百佳超级市场有限公司正

佳广场分店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中4，张波诉称百佳超

市正佳广场分店对某品牌豆奶粉及早餐豆奶粉产品

举办有奖销售活动，并宣称凡购买印有活动标识的

该品牌产品，打开包装袋后如果找到兑奖券即有机

会获得精彩大奖。但张波查看产品包装，未发现该

大奖的中奖机率，故认为该产品的抽奖活动属于欺

骗性有奖销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涉

案产品并无关于中奖率的明确标示，但该产品包装

上的活动说明已经明确表示包装袋可能出现没有中

奖券的情况，购买该产品后有不能中奖的可能，该

说明并无歧义或虚假内容”。 

除前述司法判例之外，我们对于有奖销售相关

工商执法案例也进行了检索，但并未发现工商执法

部门在经营者已对有奖销售活动中奖概率的不确定

性予以详尽说明的情况下，仍然将该等有奖销售活

动认定为欺骗性有奖销售行为并对相关经营者予以

处罚的案例。 

四、 关于经营者履行法定中奖概率明示义务的建议 

结合前述司法判例以及工商执法案例，我们理

解，《有奖销售规定》所规制和处罚的是通过隐瞒销

售活动的相关事实真相、利用消费者投机心理从而

误导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作出选择的欺骗性有奖销

售行为。因此，在中奖概率由于客观原因存在不确

定性、无法表述为确定数值的情形下，我们建议经

4 案号：(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 2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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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可以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满足《有奖销售规定》

第 6 条项下的明示义务： 

1、在其举办的有奖销售活动规则中，对于中奖

概率的不确定性作出明确披露，例如：“由于无法预

计参与抽奖活动的消费者总人数，所以中奖概率并

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及 

2、在活动规则中同时列明抽奖公式，并做出详

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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